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决定书

专利侵权处理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知侵处字〔2010〕第6号

请求人

罗士中，男，1948年2月8日出生，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灵芝新村79栋101号

被请求人

蒋雪光，男，1952年1月24日出生，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花园一村29栋401号

委托代理人
胡阅文，男，1987年10月4日出生，住湖南省株洲县渌口镇漉浦路13号1栋601室

请求人罗士中诉被请求人蒋雪光侵犯其ZL200420067910.3 “一种锁杆调节装置”实用新型专利权于2010年5月7日向本局提出请求，本局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组，于2010年6月22日对本案进行了口头审理，请求人罗士中、被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胡阅文参加了口头审理，本案现已审结。

请求人诉称: 请求人于2004年6月3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”一种锁杆调节装置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，专利号为ZL200420067910.3，2005年7月13日被授予专利权。2010年4月25日，请求人在被请求人经营的店内（地址：长沙市三湘汽配城内三湘汽车生活馆1-015号）发现购买的“好得乐”牌（HDL-389）折叠式汽车方向盘锁与其专利产品“奥克龙”牌汽车方向盘锁上锁杆调节装置的技术特征相同，侵犯其专利权，请求本局责令被请求人停止销售本案侵权产品；在相关行业杂志上赔礼道歉；赔偿损失。
被请求人蒋雪光辩称，被请求人只是一般汽车用品经销商不具有相关的专利知识，而且没有检索工具，销售的涉案产品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侵犯请求人的专利权；被请求人销售的涉案产品是通过正当、合法的渠道购进，并请求将产品的生产商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；请求人提出的请求均不成立，请求依法不予支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1、2002年4月23日请求人罗士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“一种锁杆调节装置”的实用新型专利，授权公告日为2003年4月30日，专利号为ZL200420067910.3，并按时缴纳年费，该专利合法有效；
2、ZL200420067910.3号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为“一种锁杆调节装置，包括锁杆，锁叉或锁体，其特征在于：锁叉或锁体的套筒孔的底部嵌装着螺杆的一端，其接合处设有定位销钉，锁杆的一端设有与螺杆匹配的内螺纹，当其拧入螺杆时，锁杆亦同步进入套筒孔内，锁杆的外径与套筒孔的内径呈间隙配合，锁杆的外圆表面设有纵向定位槽，套筒孔靠近端部的侧壁上设有螺孔和紧定螺钉，其螺钉端头嵌入并紧固在定位槽中。”；
3、被请求人实施了销售“好得乐”牌（HDL-389）折叠式汽车方向盘锁行为，且该产品外包装上没有注明生产厂家及地址；
4、“好得乐”牌（HDL-389）折叠式汽车方向盘锁的锁杆调节装置，由锁杆，锁叉组成，其技术特征为：锁叉的套筒孔的底部嵌装着螺杆的一端，套筒孔底部与螺杆结合部设有定位销钉，锁杆的另外一端还有与螺杆匹配的内螺纹，当其拧入螺杆时，锁杆亦同步进入套筒孔内，锁杆的外径与套筒孔的内径呈间隙配合，锁杆的外圆表面设有纵向定位槽，套筒侧壁上设有螺孔和紧定螺钉，其螺钉端头嵌入并紧固在定位槽中。

以上事实由各方当事人提交的、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，以及口审笔录并结合本案庭审调查予以证实。

本局认为：请求人即专利号为ZL200420067910.3的实用新型权利人，其专利权依法受到保护。根据《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，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，都不得实施其专利，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、使用、许诺销售、销售、进口其专利产品，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、许诺销售、销售、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。根据本案调查得到的事实，被请求人销售被控侵权物的行为侵犯了请求人专利号为ZL200420067910.3名称为“一种锁杆调节装置”的实用新型专利权，损害了请求人的合法权益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，《专利行政执法办法》第三十三条之有关规定，处理决定如下：

责令被请求人蒋雪光立即停止销售“好得乐”牌（HDL-389）折叠式汽车方向盘锁；并且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将其投放市场。
如不服本处理决定，当事人可在本处理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   
合议组：金   萍 楚峰飚 谭   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

二○一○年七月十二日
